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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关于印发《浙江大学文科横向科研项目经费预算制试行办法》的通知

各学部、学院（系），各部门，各校区管委会，直属各单位：
经研究决定，现将《浙江大学文科横向科研项目经费预算制试行办法》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浙江大学
2013年6月24日
[bookmark: OLE_LINK2]
浙江大学文科横向科研项目经费预算制
试行办法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文科横向科研项目经费管理，不断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根据国家和浙江省有关科研项目经费管理政策以及《浙江大学科研项目经费管理办法》（浙大发计〔2010〕15号，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结合文科横向科研项目特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文科横向科研项目经费实行项目负责人负责制，项目经费原则上实行预算管理制。
第三条  文科横向科研项目经费预算管理制按课题组、学院/研究所、社会科学研究院三级审批程序管理。
（一）课题组负责提出科研项目预算，并由项目负责人代表课题组签署意见。课题组应在科研管理系统启动立项或办理首笔经费分成时递交项目经费预算表。
（二）学院/研究所代表项目所在单位签署意见。
（三）社会科学研究院负责审定科研项目经费预算，审定后报计划财务处备案。
（四）科研项目合同中有经费预算约定的从其约定，没有约定的按照学校规定执行。
第四条  文科横向科研项目经费预算科目包括：科研业务费、设备费、外协费、劳务费、管理费、学院/研究所科研成本等。
（一）科研业务费预算包括数据采集费、材料费、差旅费、会议费、国际合作与交流费、出版/文献/信息传播/知识产权事务费与维持费、专家咨询费、业务接待费、有关税费等。
（二）设备费预算主要是指在项目研究过程中发生的购置或租赁使用外单位设备而发生的费用。
（三）外协费预算主要是指课题任务书或合同明确规定需拨付给科研合作单位的合作经费。外协费比例不得高于项目经费的40%。
（四）劳务费预算用于支付课题组相关人员的劳务酬金，主要包括课题组人员和研究生劳务补助、项目聘用人员经费、专职科研人员经费等。
1. 劳务费按不高于项目经费的50%进行预算限额控制，批准后据实列支，其中用于课题组人员的劳务补助不得高于项目经费的40%。
2. 劳务费适当向项目聘用人员和专职科研人员开支倾斜。
3. 对分期分批到款的文科横向科研项目，计划财务处根据社会科学研究院下达的“科研经费入账专用单”上劳务费预算数据对劳务费预算进行加计限额控制。
（五）管理费、学院/研究所科研成本预算按照《管理办法》执行。
第五条  文科横向科研项目经费预算原则上不予调整，确有必要调整的，应当按照第三条规定的程序进行核批，并报计划财务处备案。
第六条  文科非基金类纵向科研项目经费参照本办法实行预算管理制。经费开支范围及管理费、学院/研究所科研成本、劳务费分配比例仍按照《管理办法》执行。
第七条  本办法由社会科学研究院、计划财务处负责解释。
    第八条  本办法自2013年7月1日起试行，此前立项的文科横向和非基金类纵向科研项目，其未分成经费可参照本办法执行。上级管理部门如有新规定出台则按新规定执行。


附件

[bookmark: OLE_LINK1]文科横向科研项目经费预算表
	项目名称
	

	项目合同号
	
	项目经费卡号
	

	项目总经费(万元)
	

	项目经费支出预算

	序号
	支出内容
	预算金额(元)
	批准金额(元)

	1
	科研业务费（含有关税费）
	
	

	2
	设备费
	
	

	3
	外协费
	
	

	4
	劳务费
	
	

	4.1
	项目聘用人员和专职科研人员经费
	
	

	4.2
	劳务补助
	
	

	5
	管理费
	
	

	6
	学院/研究所科研成本
	
	

	课题组意见
	

              项目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学院/研究所意见
	

负责人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社会科学研究院意见
	

负责人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注：1. 外协费比例不得高于项目经费的40%；
2. 劳务费比例不得高于项目经费的50%，其中课题组人员的劳务补助不高于
项目经费的40%；
3．文科非基金类纵向科研项目适用本表。




















  
  抄送：纪委，各院级党委、直属党总支、直属党支部，党委各部门，
各党工委，工会、团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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